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 

96.4.9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8.10.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3 條) 

99.3.29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5、10、12 條) 
100.10.27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104.3.13 一 o 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8、11 條) 
105.10.25 一 o 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3、6、8、11 條) 

106.03.21 一 o 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107.03.23 一 o 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107.10.18 一 o 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4、5、6、13、14 條) 
109.09.29 一 o 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111.03.08 一一 o 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111.11.17 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順利進行本校研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議）特訂定本議事規則。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

各學院院長、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

展中心中心主任、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任、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中

心主任、農產品驗證中心中心主任、產學研鏈結中心中心主任及教師（副教授

以上）代表及學生代表（學生會會長）一名組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

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理

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法

政學院二人、電機資訊學院二人、醫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

選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以研究發展長為主席，研究發展處各組

組長及各中心主任列席，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得依下列兩種程序之一召開：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二、臨時會議：如遇攸關本校發展之特殊重大議案，研究發展長認有需要或經

研發會議代表六人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研發會議時，以書面提議並附案

由，研究發展長應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議審議學術研究與校務發展有關事宜，議案以下列方式提出： 

一、校長交辦事項。 

二、各院、系、所、學院學程、附屬單位經各院院務會議通過，由各院提出之

提議事項。 

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之行政單位及中心會議通過之提議事項。 

四、各學院及校級附屬單位經簽陳校長同意成立籌備處，並經籌備處相關會議



通過或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之提議事項。 

五、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人以上連署之提議事項。 

六、研究發展處對於其他有關研究發展重大事項之提議。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代表過半人數以上出席，始得開議。研究發展會議代表應親自出席

會議，但當然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指派職務代理人代理出席。 

第六條  本會議議案審查小組，由各學院推選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一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成員相互推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負責主持會議，並於研究發展會

議時提出議案審查報告。 
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各中心主任及提案單位得列席審查會議。 

第七條  議案審查小組得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討論議案屬性是否符

合研究發展會議的審議事項。 

第八條  研究發展長得視需要，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 

第九條  出席人員之發言應先取得主席許可，如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時，其先後次序

由主席決定之。 
出席人員就一個議案之發言，除經主席准許者外，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

三分鐘，有關提案之說明、質疑或答覆之發言，每次以五分鐘為限。 

第十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論，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

式由主席酌情採用舉手、投票之方式。如有在場研究發展會議代表過半數之同

意，即可改為無記名投票。 

重大事項之議案應有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對

重大事項之認定以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之多數決議為準。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一條  一般研究發展會議中，研究發展長得提臨時動議；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

名以上連署者，亦得提臨時動議。但臨時研究發展會議中，一律不得提臨時

動議。 

第十二條  研究發展會議僅作決議記錄，出列席人員發言應錄音存檔備查，但出席代表

要求將其本人之發言列入記錄者，應填具發言條，將其發言要點列入記錄。 

第十三條  本議事規則未盡事宜，依內政部會議規範相關規定行之。 

第十四條  本議事規則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